
 

权利与共同体

—族群多样性的论辩及国家边界

姚 尚 建

摘    要    从血缘、地缘到精神，共同体有一个变迁的过程。作为制度性的共同体，国家在公共治理方面承

担着重要的责任。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叙事中，或基于文化，或基于利益，族群的多样性同样伴随着国家的形

成及其变迁。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治理与族群治理无异；在民族国家及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基于

族群的国家治理开始显示其内部异质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异质性总体上仍然体现为国家治理目标正义性与治

理手段平等性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少数权利的差异性与国家治理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在少数权利生长的条件

下，社会微观治理的权利本位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因此现代多族群的国家治理需要正视异质性与少数

权利的存在，在公共治理的再平衡中体现目标一致性与政策多样性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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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构建共同体的历史。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有一个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

神共同体的过程，“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

调……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①事实上，共同体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变化的概念，即使

是从地缘共同体的角度，也起码存在着亚细亚模式、古代希腊罗马模式和日耳曼模式等三种类型②，更不

用说关于血缘、精神共同体的多样性了。但是从权利发展的角度，从少数到多数，从族群、家庭到国家，

共同体的演变又有其内在的逻辑。

 “一般认为，古典古代国家之产生，是以私有制度冲垮血缘氏族共同体为其前提条件的……而中国古

代在国家形成之后，氏族或宗族非但没有解体，还进一步加强了其中的组织纽带，成为国家统治之社会基

础。”③国家一旦形成，就始终伴随着政治目标与政治道路的争论：“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

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与合法性。”④李普塞特解释道，所谓有效性是工具

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这一解释分析了国家发展的价值与工具之间的双向路径，也解释了现代社会

的内部张力。金观涛同样承认，现代性包含两个要素：工具理性与个人权利，但是这种假设无法克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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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契约共同体建立的前提是立约的个人自愿，而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走到

一起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建立政治共同体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哪些人同意生活在同

一政治共同体内，并让渡部分个人权利给该共同体呢？”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金观涛认为，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之外，现代性还有第三个要素：立足个人

的民族②认同，也正是这三个要素建立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与这一观点异曲同工的是，政治学界普遍

认为，“现代性诚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③然而这类共识仍然存在一些反思的空间。虽然金观涛

先生的三个要素回答了个人到国家的逻辑演进，但是政治学仍然需要充分论证，从个人权利到民族认同乃

至民族国家的成立，那种保持整体性国家逻辑的政治边界是如何顺利过渡的，而如何化解个人权利、民族

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则成为现代性构建的内在张力，并成为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的持续性

问题。

一、政治共同体的演进：民族、国家与权利

在政治学的一般意义上，如何构建与运作共同体是政治生活的主要使命。在现代政治学看来，民族国

家无疑是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共同体。“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然而奇

怪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可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经典著

述中，承认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是晚近出现的，而非宗教、语言、种族等社会要素的产物。他小心地阐

述道：“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

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⑤我们认为，民族国家

固然伴随着现代性的确立，但是，从雅典城邦到东方国家，从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到现代国家体系，那

种植根于权利的国家意识一直存在，不过是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权利的逻辑才具有显性的内容，并支持

了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融合。

首先，早期共同体的萌发：城邦政治与民族政治的一致性。无论是华夏古国还是雅典城邦，构建什么

样的国家（共同体）成为政治学必须面对的话题。在东方，虽然存在着两个中国：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

但是乡村社会依然有上升到城市社会的可能。⑥在西方，当雅典城邦居于衰退之际，柏拉图仍然在思考何

为正义的城邦，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的城邦建基于个体正义与国家正义的一致性，我们要“尽我们之所能

建立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好的国家里会有正义。因此，让我们再把城邦里发现的东

西应用于个人吧。如果两处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就行了。如果正义之在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将再回

权利与共同体

 

①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6 页。

②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内的民族理论研究者都承认，“民族”（nation），“民族归属”（nationality）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是难以界定的。（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3 页）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看

来，民族概念是主观的，但是主观认同并不能界定民族这一概念，“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

个历史新生儿才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实体”。（参见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8 页）事实上，这种历史演变的过程也无法实现对民族概念的确认。在“族群”（Ethnic group）层面上，挪

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分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定义：“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具有较强的自我持续性，共享在各种文化形式下的外

显统一性中所实现的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建立一个交流和沟通的领域，拥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同的成员资格，以建立与其他同一层级下

的类别相区分的范畴。”（参见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2−3 页）但是巴斯认为，这种传

统的观念限制了我们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解释，并暗示了一种隔离：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社会隔离、语言障碍乃至有组织的仇恨。正是基

于巴斯的认识和霍布斯鲍姆式的“暂时假设”，同时基于二战之后的国家边界确认，以及全球化进程与人口流动的复杂性，本文倾向于保

持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即不对民族与族群加以区分，既从整体上承认已有民族的身份共同性，也从部分上承认在法律上尚未得到确认的特

定人群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承认基于共同文化、共同生活和共同信仰的新的身份重构。在具体论述中，本文倾向于国家之外使用民族概

念，国家之内使用族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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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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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邦并在那里检验它”。①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个体与国家并不矛盾，国家与个体的价值一致性是国

家整体性的内在秘密；同样在整体性的国家之中，隐藏着个体崛起的力量。

在古代中国，公民长期是缺位的；雅典城邦，在人们成为公民之后，如何组成国家成为雅典城邦之后

乃至启迪现代性的重要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凡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即为城邦的公民；

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一个公民集团。②西塞罗实现了德性与理性的贯通，他模糊又不无坚定地

指出了国家并非抽象的存在，“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res pupuli）。但是一个民族并不是随随便便

一群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聚集起来的集合体，而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

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这种联合的第一原因并非出自个体的软弱，更多的是出自自然植于人

的某种社会精神”。③

在东方中国，“华夷之辨”逐渐消解了基于血缘、地缘的族群差别，形成了融合国家与民族的华夏共

同体。在雅典乃至罗马共和国时期，民族与国家仍然处于融合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诘问的那样：“提尔泰

奥斯，你赞扬的是哪类士兵，谴责的又是哪类士兵？他们打的是哪一类仗，使你高度评价他们？”④在雅

典城邦以来的古典政治学中，任何个体都必须生活在国家之中，国家对于个体的德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国家作为民族的财产则意味着公众的财产。在这一逻辑中，国家政治就是民族的政治，作为民族

的共同体，国家在正义的分配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的《法律篇》存在

的疏漏仅仅在于，柏拉图没有能够很好地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⑤在承认个体与国家价值一致的前提

下，国家治理是一个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

其次，早期共同体的形成：国家的扩张与内部的族群多样性。在早期城邦国家碎片化的时代，民族角

色的隐身不难理解，只是在北方民族南下的时候，希腊城邦才结成了联盟，并逐步唤醒了同宗同文的民族

意识。也就是说，虽然这种民族意识的唤醒并不妨碍北方民族离开后的国家间战争的重燃，但是民族集体

权利的形成仍然支持了希腊作为国家联盟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同一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分裂了国

家，也在秦统一中国过程中通过郡县制等制度安排，实现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融合。

如果聚焦国家微观政治的话，国家之中包括了族群，族群之中包括了个体。因此早期国家应该赋予个

体多少权利，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共同体形成的路径选择以及权利演变的结果。在雅典城

邦，公民的权利并不充分，妇女、儿童乃至外来人口都不具备公民权，在罗马共和国，共和制度虽然被视

为一种当然的制度，然而西塞罗也承认当个人统治被取缔以后，人们并不能迅速适应今天视为当然的权

利：“塔奎尼乌斯被赶走后，人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享用着他们不熟悉的自由；一些无辜的人被流放，许

多公民的财产被抢劫，引进了每年改选执政官制，人民眼前有了一束棍棒，不论什么样的诉求都获得了许

可，平民中发生了分裂，以及，一言以蔽之，几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给予人民在所有事情上的

全权。”⑥

如果立足国家宏观政治的视野，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角度，无论是雅典城邦还是东方中国，国家总体

上是强势的。除了论述国家的起源，民族并不是被特别关注的政治话题。如果一定要强调的话，在中国，

华夏民族建立的国家逐渐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在雅典城邦时期，希腊人拥有发达国家的属性，并与其他

 “野蛮人”相区分，“野蛮人的土地似乎都与希腊人的海岸相邻；因为这些野蛮人远离全都不是以航海为

生的民族，埃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除外，后者以贸易为目的，而前者是强盗”。⑦在早期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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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如伯利克利将军对于雅典政制的理解一样，多样性的论辩与其说是包含着族群的争论，更不如说包

含着优良政制的争论，这就注定了类似的论辩并不能突破国家的范畴；同样，只要国家存在，这些不同的

人仍然可以形成共同身份−国家公民，从而淡化族群的差异。在国家持续扩张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

方，越来越多的“异族”成为国家公民，并获得新的共同体身份，萨宾人被罗马人击败后从而成为罗马公

民并共享罗马权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再次，早期共同体的推进：国家与族群的权利承认。国家的形成与扩张伴随着族群的融合，越来越多

的族群进入了相同的国家，并通过权利的承认，从而开始了国家与族群的互构。在希腊城邦，族群的目标

与国家的目标是趋于一致的，人们有平等的权利、类似的信仰。在国家内部，神圣与世俗的力量共同占据

雅典到罗马的城市广场；在族群之间，人类社会寻求共同体的努力一直在持续。在东方中国，虽然公民意

识长期缺位，但是秦以后的多数时间里，立国之初，国民都有平等获得土地等物资的经济权利；在唐以

后，科举考试成为社会阶层升迁的重要路径。在世界范围内，如今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都是一个

族群以上的政治共同体。

同时，由于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双重扩张性，国家与族群的互动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不确定性，例如

在柏拉图看来，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族群的差异显然是存在的，因此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最

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

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别人不应该知

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①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而不是权利来进行族群差异分析，柏拉图所埋下

的苦果注定在后世不停发芽。

从血缘、地缘到精神，从家庭、族群到国家，共同体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形态，权利的生长也给国家与

族群的关系带来变数：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人们对于国家的服从很少被从族群权利的角度加以理解；

但是在多族群的国家中，差异性往往以权利的方式加以表现。如果说在雅典城邦以来的前现代政治中，大

大小小的国家还没有开始面对不同族群的身份觉醒，也无法直面不同族群的外在冲突，那么在现代政治

中，在权利紧张的背后，族群身份与国家边界的张力开始成为需要面对的重要话题。

二、权利扩张与现代国家边界内族群冲突的治理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强调：“自然权利是历史性权利。它们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

念一起，出现在现代历史的开端期。它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②人类历史是一部权利的扩张

史，在国家之前，权利体现为基本人权，在国家之后，权利体现为公民权利；人类政治发展史也是共同体

的探索史，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在国家的框架之外还是在国家体系之中，不同的族群时而彼此共生，时

而互相排斥，甚至形成族群冲突。从权利扩张的视角，族群冲突往往伴随着权利主张，并持续挑战国家的

权威；而从国家管控的立场，族群冲突是一种社会事件，必须遵循国家的刚性约束。具体而言，在民族国

家形成中，族群冲突多被理解为国际政治，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族群问题则逐步内化为国内政治，并受

到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

首先，国家角色与族群冲突的多维视角。盖尔纳（Ernest Geller）承认：“给民族下定义，要比给国家

下定义困难得多。尽管现代人往往把中央集权国家（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他无须费多少气力便会认识到它的偶然性，想象出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情景。”③盖尔纳显然认为，没

有国家就没有民族问题，但是族群形成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这种差异决定了族

群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正是这种差异，使世界范围的族群冲突既可能在一国内部发生，

权利与共同体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 193−194 页。

②博比奥：《权利的时代》，沙志利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 页。

③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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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在国家之间发生。在 2005 年发生的 20 场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中，就有 15 场属于族群冲突。①

对于族群冲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三大理论范式：本质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质主义强调族

群与生俱来的仇恨，但它无法解释族群和平；工具主义强调政治精英对族群民族主义的操纵，但它无法解

释这种操纵为何能够成功；建构主义则强调族群互动所建构的敌意，但它无法在冲突发生之前预测这种敌

意。②从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入手，国内学者则认为，在一国内部的族群冲突中，两个因素可以引发国家

内部族群之间的紧张：一是经济开发进程中族群之间竞争国家资源；二是国家权力被某一个主体族群所控

制，从而可能引发其他族群的政治反应。③不同于国家权力指向的逻辑一致性，从经济视角来看，有学者

以石油为例，认为石油资源之所以会加剧族群冲突，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一是“贪婪”（greed）

假说或“分离主义激励机制”（separatist incentive）假说；二是“怨恨”（grievance）假说；三是“弱国

家”（weak state）假说；四是“劫掠”（looting）假说。④从政治家到经济，从权力到权利，族群的冲突

与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交织，从而形成族群之间、国家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多维冲突。

其次，权利扩张与国家族群冲突的内在张力。族群冲突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仍然在进行努

力的探寻。我们认为，权利的发现与扩张并不会自动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而消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权利的持续性扩张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人们普遍反思国家这一共同体的道德正当性。从族群权

利的视角，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分野看，立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代国家起码要直

面两类权利：民族自决权与社会差别权。对于前者，卡尔·威尔曼（Carl Wellman）尖锐地指出，民族自决

权是一揽子的权利，是多个本质上相关权利的统称，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权利；同时，“民族的权利”掩盖

了一个事实，即这些相关但不同的构成性权利能够被不同的个体凭借其不同的能力所享有。⑤从后者看，

少数人的差别权利是“定位于一种要求国家履行各种积极义务，以满足文化少数群体的成员能够实际地享

有自己文化的权利”。⑥

政治自决与文化差异体现了权利的差异，也体现了族群权利分析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视角。据统

计，从 1900 年到 2007 年，民族分离主义催生了 25 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新国家。⑦而更多潜在的、以

国家建立为目标的族群独立运动仍然在进行之中。针对权利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的双重扩张，滕尼斯给出

了答案，他认为，国家具有双重性：国家是普遍的社会的结合；国家还是社会本身。⑧二战以后，民族国

家的建立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支持，不同族群共享国家权力成为普遍现象。但是国家作为生活的结合体毕

竟是通过一种强制的力量加以实现的，只要族群分歧仍然存在，无论是以塔盖夫所说的哪种形态出现⑨，无

论这种分歧横亘在族群之内、族群之间还是国家之间，族群冲突仍然可能以激烈的形式撕裂已有的政治框

架，从而可能形成族群与国家的双重边界和内在冲突的张力。

再次，族群冲突的国家边界：中国的遗产及其转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建设

与族群发展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族群冲突的理论范式伴随着不同的假设与深入发掘，从社会心理到

制度建构，从集体怨恨到资源争夺，这些理论逐步被引入中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释中国族群发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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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看到的是，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普遍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匹配性则往往被忽略。在中国大一统的国家

整合中，与国家认同相比，族群的认同往往是第二位的。强势的国家逻辑从王朝的正当性来论证族群认同

的合法性，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合史，也是一部相对封闭的国家建

设史，在这一历史中，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从两个方面夯实了帝国的基础，也给族群身份提供了逻辑前

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历史，这个民族政治理论……兼

顾了问题的两方面：一是将帝国遗产转化为‘多民族国家’；二是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寄予在‘统一’

两字里。”①

因此在中国，一直拥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多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统一的国家之间存在趋于一致的政治

逻辑。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在现代化建设的共同努力中，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了

强烈的国家认同，“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②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 56 个民族

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 56 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

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

与道义。”③费孝通的解释回答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过程，也回答了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性后果。

在 1949 年之后，基于宪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各民族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依托传统国家刚性边

界约束的民族共同体走向了基于共同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的成长过程中，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互相实现了身份的确认与权利的保障。

在国家的边界确认之后，族群的冲突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有学者从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五龙”“六龙”入手调查，发现这一传统节日不仅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

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这一节日也承认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

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④因此，这一文化传统并不否认村落和

宗族的内在差异，文化仪式的象征意义首要目标就是把这种被承认的差异控制在共同的族群认同之内。

从东方到西方，从雅典到现代社会，从城邦到民族国家，对于共同体的探索日益深化，族群共同体与

国家共同体开始成为人类社会两种显性的现代性后果。无论是国家之中还是国家之外，族群冲突形成政治

动荡的一个因素。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治理已经无法忽视不同族群的权利主张，国家治理的政策失衡有

可能被理解为主体族群对于少数族群的权利忽视。在东方中国，长期以来坚守的“华夷之辨”开始受到近

代史以来族群权利觉醒的挑战，在 1949 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中，56 个民族彼此依存，并形

成基于共同命运、共同生活的权利共同体，而这成为国家与族群关系调整的内在动力，也成为世界民族国

家发展道路的中国经验。

三、基于权利发展与族群融合的公共治理再平衡

现代社会是权利的共同体，由于这一共同体承认差异权利的存在，因此现代社会伴随着权利发展的治

理反思。安德森曾一度陷入深刻的焦虑，“在西欧，18 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思

考模式的衰退。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代的黑暗”。⑤

安德森出生的 1936 年，正是滕尼斯逝世的那一年。其实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已经消解了安德森即

将到来的困惑。滕尼斯总结道，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时代，即在一个共同体的时代之后，紧跟着一个社

会的时代。“共同体的时代通过作为默认一致、习俗与宗教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社会的时代则通过作为

权利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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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政治与公共舆论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①也正是在社会的时代里，滕尼斯这样区分道：“大城市

的生活=协定……民族的生活=政治……政治的真正主体则是国家。”②也就说，当基于血缘、宗教等共同

体已经演变为基于契约的国家之后，伴随着权利发展，宏观的民族政治已经逐步演化为微观的公共治理，

而促进族群的融合则成为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

首先，族群社会融合的伦理视角及其不足。当族群进入国家之后，族群治理就必须面对国家的治理。

不同的族群可以在国家内部实现融合，从而论证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在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看来，同化过程

分为七个阶段，分别为文化或行为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身份同化、观点接纳同化、行为接纳同化

与市民同化。③借助这一判断，我们认为族群融合就是基于族群的文化或行为同化基础上的结构同化、身

份同化、婚姻同化、观点同化与市民同化。在族群的研究中，往往对应着一种文化的理解，“事实上，所

有的人类学推理都是基于文化差异是不连续的这种假设。也就是说，既存在着本质上共同分享共同文化的

民族集合体，又存在着把每种这样的独立文化与所有其他文化截然分开的相互关联的差异”。④因此，当

我们讨论族群融合时，其实是在讨论族群的文化边界与文化进程是否连续的伦理性话题。

从语词意义的维度，“伦理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民族精神’（ethos），原意是指社会习惯；而‘道

德’（morality）一词源自拉丁语的词根 mos 或 mores，等同于符合社会习惯的道德行为”。⑤这一词语的

变化侧面论证了族群活动的有限性及合道德性，但是这一词语无法支持，当国家走向近代之后，当不同族

群纳入同一国家内部之后，那些庞大的国家如何借助伦理性的工具加以治理。肯尼思·J.格根（Kenneth
J.Gergen）也发现：“多样化的道德标准为道德邪恶设置了舞台……主张铲除邪恶最突出、最致命的后果便

是强化了不同关系丛（家庭、社区、宗教、国家、种族等）之间的壁垒。”⑥因此，即使从多元主体的文

化基础出发，不同族群融合的伦理支持也有所不足。

仍然回到语词的角度，霍布斯鲍姆通过对历代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考证后发现：“‘国家’‘民族’

及‘语言’等词汇的现代意义，要到 1884 年才告出现。”⑦这一词语发现，强化了前文的论证，即用一

个晚近的现代性词语来论证族群的历史性分离与融合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文化连续性演进的时期，既要

承认族群的差异性存在，也要承认国家有一个现代性转换的过程；既承认族群融合的伦理性前提，也承认

国家体系内族群融合的制度性规范。

其次，族群权利的发展与现代性反思。如果说族群融合的伦理视野有所不足，那么在政治学的视野

中，基于权利发展的视角，道德规范向法治的过渡是明晰的。在金里卡那里，“少数族群的权利，事实上

是族群差异权利。族群差异权利的主体，可以是族群集体，也可以是个体，但这里的个体是作为族群组成

成员的个体，而不是作为公民的个体”。⑧因此，族群差异性权利是存在边界的，这种个体差异是建立在

承认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从族群治理的层面，在原生论者看来，对本民族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排外性，这使得两个族群之间具有

与生俱来的“古老的仇恨”（ancient hatreds）⑨；但是从文化共生论的角度，当移民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社

会形态时，维持这种古老的仇恨则非常困难。事实上，“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

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⑩国家治理与族群发展都需要正视那种传统的观念与现代认识的片面性，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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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何一种单一思维描述社会演变的逻辑都将遭遇挑战。

在现代性构建过程中，族群的差异性权利往往被视为异端，甚至在鲍曼看来，正是现代性使种族主义

成为可能，甚至是一种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唯一衡量尺度的时代，需要提这样一种理论，以

便在新的、跨越界线比以前更加容易的环境下来划分界线和维护界线”。①当特定族群承担着社会失衡的

代价的时候，社会也就进入了更为严重的、新的不平等之中。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弊端，1991 年，新加坡政

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共同价值观包括五项内容：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

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②这一白皮书摆脱了现代性的困

惑，在国家的边界之内，不同族群以相互承认的方式重构了文化传统，也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

再次，公共治理中族群“缺场”与“在场”的再平衡。伴随着差异性权利的保护，族群的文化边界及

其维护边界的方式是公共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们如何维持边界事实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

边界：在中心边缘主义理论看来，政治中心与边缘是客观存在的，并可能把一切少数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公

共权利推向边缘，无论这些族群身居区域中心城市还是边疆牧场。吉登斯承认，现代社会（民族国家）都

有着被明确限定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被一些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

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之中”。③因此，这种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传统社会的公共政策制

定者难以设想的，在公共治理中，任何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以特定族群文化作为其他族群发展普遍目标的

公共政策势必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同时，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族群生活，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生活总是受到“在场”

 （presence）的支配，在前文提及的土家族“五龙”“六龙”节庆中，公共治理就是基于“在场”而推行

的，但是“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

出来”。④在世界范围内，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历史上和正在进行中的人口地理空间性转移日益

频繁，社会的生活的“在场”与“缺场”彼此交织，既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又形成公共治理的新的难题。

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的天然垄断性和国家政治职能的优先性，国家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承担

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重责任，但是历史传统、文化共识与宗教情感等同时构成了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的基

础，这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异性，必然影响着既有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公共治

理的“在场”与“缺场”并不矛盾，总体上说，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国家和族群并非对立−族群不是

现代治理的对象，族群是现代治理的主体。在上述的土家族案例中，族群治理仍然是一种“在场”的公共

治理，在相似的文化空间里，族群实现了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化解了族群内部的冲突，促进了族群的

融合。

西塞罗曾经陷入了法律的沉思：“既然法律是团结市民联合体的纽带，既然由法律强化的正义对所有

人都相同，那么当公民之中没有平等时，又能有什么正义使一个公民联合体被拢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同

意平分人们的财富，并且人们固有能力的平等又不可能的话，那么至少同一国家的公民的法律权利应当同

等。因为除了一个公正的联合体或合伙之外，国家还能是什么呢？”⑤这一思考同样使达尔感到困惑：

 “因为其他条件的不平等，如果一个民主政体的公民在控制政府的权力方面也不平等，那么又是谁在真正

地进行统治呢？”⑥这种沉思在今天看来是可以清晰地回答的，无论是哪一个联合体中的个体，在国家形

成之后，都拥有了国家赋予的公民身份，这一身份延续了自然法以来的权利扩张与发展的逻辑，“作为公

民拥有的公民权利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权，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存在明显的不同，但两者作为

权利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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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必然要求相应的主体承担义务”。①现代国家是个体通过权利让渡而形成的共同体，

因此，在承认差异性权利的同时，也确认了权利保护中的国家义务。

四、结 论

从个体到族群，从族群到国家，共同体的演进遵循着权利萌发与发展的逻辑。从权利的保护来看，国

家并不天然与族群对立，相反，在多族群的国家中，权利的共生性、差异性促进了公共治理的丰富性。正

是权利而非权力的生长，正是具体的权利而非抽象的观念，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个体权利催生了社会权

利的生长，差异性权利促进了多元化的治理，多元社会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以相互确认的权利实现社会整

合，而法律正是这种权利确认的制度性表现。

在制度转型的特定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少数族群的权利扩张与发展也会对国家权力结

构和政治过程形成压力，这就要求公共治理能够正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需要正视压倒性的、多元化

的权利诉求；同时要认识到，族群不满的背后，更多的是基于权利的主张，而权利主张正是现代社会的一

种表现形式。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也是权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从国家

治理的角度看，族群与权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边界的凌越，随着基于平等的类似公共教育、公共

卫生等政策的逐步推出，族群之间的权利差异日趋缩小，族群与国家的融合将更加稳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高度融合的国家，国家的历史也是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尤其在近代以来，在共御

外侮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形成了自发的国家认同与共同价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财富。但是也要看

到，由于历史与区域差异，不同族群发展水平也差别很大，公共治理需要正视区域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

权利差距，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弱势族群的权利提升，从而实现族群的共同发展，实现国家

从政治共同体到权利共同体的跨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权利平衡及其实现途径研究”（14BZZ083）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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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and Communities: National Borders of Ethnic Diversity
YAO Shangjian

Abstract:   From  the  blood,  the  geography  to  the  spirit,  the  community  has  a  process  of  change.  As  an

institutional  community,  the  state  ha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for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either based on culture or based on interests,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group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he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ountries,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thnic  governance  are  no  different;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state and modern society, ethnic-based national governance began to show its internal heterogeneity,

but  this  heterogeneity  still  reflect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justice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goal  and  the

equality  of  governance means is  reflecte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ifference of  minority  rights  and the

integrity of state govern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rise of minority rights, the rights of social micro-

governance  ar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erefor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modern multi-ethnic groups needs to face the existence of heterogeneity and minority rights,

as  well  as  reflect  the  integration  of  goal  consistency  and  policy  diversity  in  the  rebalancing  of  publ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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